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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对浙江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

整改情况报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山股份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2月 1日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《关于对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

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[2021]12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，

要求公司对检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整改。 

公司收到《决定书》后组织公司人员对决定书涉及的事项向控股股东及相关

人员了解核实，现对《决定书》提出的问题作如下整改： 

一、《决定书》涉及事项整改措施及整改完成情况 

（一）定期报告业绩核算不准确 

你公司在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累计提前确认“河南港新冷链物流项目

（二期）”等项目营业收入 425.31 万元、营业成本 322.80 万元；在 2019 年三

季度财务报告中累计提前确认“河南港新冷链物流项目（二期）”等项目营业收

入 485.06万元、营业成本 366.43万元。 

你公司未在 2019年、2020年定期报告中核算和披露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代垫你公司地热项目咨询费等 362.3 万元、194.58万元。 

整改措施： 

1、公司下属子公司财务人员由于判断不准确，在 2019 年半年报和三季报提

前确认了三个项目的收入和成本金额。但未对公司 2019 年度半年报和季报产生

重大影响。且公司已经在 2019年年报及时纠正调整，未对 2019 年度的收入和成



本造成影响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，加强对新会计制度收入确认

的学习和理解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规要求进行核算，对未经审计的季报

和半年报的编制准确性加强审核。遇到公司财务人员把握不准的关键事项，及时

和负责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沟通，确保未经审计的定期报告的准确性。 

2、针对前述开山集团代垫公司费用，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进行整改，对

开山集团代垫费用补提计入公司费用。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法规要

求，加强财务管理，杜绝再次发生开山集团代垫公司费用的情况。 

（二）、公司治理不规范 

2019年至 2020 年期间，你公司内部治理存在以下问题： 

资金使用不规范。你公司通过关联方浙江开山银轮换热器有限公司向子公司

浙江开山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划转资金；通过员工个人银行账户向供应商支付运输

费、食堂餐费等。 

整改措施： 

公司将遵守资金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使用。2021 年 1 月起未再

通过关联方向子公司划转资金。自 2021 年 1 月起，公司的餐费、运输费等费用

已直接与食堂个体户、运输公司等单位直接结算，避免通过个人卡代收代付资金。 

会议流程不规范。你公司未按《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

则》《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》要求的形式召

开监事会、审计委员会，未制作监事会、审计委员会签到记录、会议记录、表决

记录。 

整改措施： 

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

2.4.4条和第 2.5.5 条等相关条款严格执行《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

会议事规则》和《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》，

指定专人做好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会议记录、审计委员会工作记录和工作决议等

书面材料的记录工作，规范公司监事会、审计委员会的日常运作。 

人员不独立。你公司存在部分员工在开山集团兼职的情况。 



整改措施： 

经公司自查，公司与开山集团及其关联方存在以下人员使用不规范情况及整

改情况： 

1、1 名子公司财务人员因关联方财务工作未交接，导致 2020 年 2 月至 12

月期间出现兼职行为。2021 年 1 月开山联合已聘用独立的财务会计，该名财务

人员已不再兼职开山联合财务工作。 

2、2019年至 2020年，公司有 17 位销售人员因向开山重工提供业务信息在

开山重工以报销形式取得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业务介绍费提成，两年合计涉

及金额分别为 58.90 万元和 24.84万元。上述公司业务员为开山重工提供业务信

息的行为客观上并未导致公司利益受损，所涉业务费金额较小，占到公司及开山

重工销售费用的比例均很低，未对公司销售的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。今后公司将

杜绝从关联公司收取业务费等影响公司独立性的行为。 

3、公司和开山重工拥有各自独立的成品仓库，员工分别为 16 人和 12 人，

负责产成品从各自成品仓库装箱出运过程中的调度、发货、跟车、装卸等。经自

查，公司成品仓库负责人统一负责两家公司装卸的工作量统计，存在管理混同的

不规范情形。但公司和开山重工与各自的成品仓库员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并计件支

付劳动报酬，双方均不存在为对方公司支付员工劳动报酬的情形。公司自 2021

年 1月将开山重工成品仓库装卸工作量统计交由开山重工独立管理，杜绝成品仓

库员工管理上的混同情形。 

4、开山集团聘用的 1 名行政人员基于公司的部分偶发性项目而承担相关组

织协调工作，例如联系、组织拍摄宣传片等，相关差旅等费用由公司承担。2019

年和 2020 年，涉及该名行政人员在公司的费用报销为 2.19 万元和 2.97 万元。

公司已经停止开山集团上述人员在公司承担的工作，未来杜绝相关类似事项的发

生。 

5、公司及下属公司聘用驾驶员 2 名，主要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服务；开

山集团聘用驾驶员 1名，主要为开山集团及下属公司提供服务。在用车紧张的情

况下客观上存在驾驶员混同使用的情况，但各公司用车发生的交通差旅费用均由

用车单位承担，公司员工在开山集团及子公司发生报销的款项为开山集团及子公



司应承担的用车交通差旅费用，不存在由开山集团及子公司承担公司员工交通差

旅费的情形。公司将规范上述司机混同使用情况，确保人员独立。 

公司与开山集团及关联方存在个别人员使用混同等不规范行为，但未对上市

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按照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要求，规范兼职、人员使用混

同行为，确保公司人员与开山集团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性。 

二、整改完成工作总结  

公司根据浙江证监局下发的《决定书》有关精神和要求，积极推进开展自查

整改，并对有关问题完成了整改且持续保持整改后的工作方式，上述整改工作对

2020年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，不涉及调整已披露的财务报表。  

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并将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的相关

规定，积极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提高规范运营管理水平

和财务核算能力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促进公司规范、持续、健康

发展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 


